	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20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本院國民黨黨團、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115年度總預算案中，具有急迫性及攸關重大民生之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（如附件），本院同意先行予以動支。」俾以補救行政院怠於推動政務，消極不作為之行徑，影響國計民生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協商後處理─       　             
（頁次：３８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

	住宅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四條、第十八條、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二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３９－２３９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黃國昌、張宏陸、牛煦庭

	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五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及第五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３９－３３２）  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陳培瑜、陳玉珍、羅智強、林國成




